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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询价函

宁波市生态环境局慈溪分局：
我方参加贵单位 慈溪市工业园区（工业集聚区）“污水零直排区”建设第三方评估 服务的询价采购，并对该服务进行报价。
据此函，签字代表同意如下：
1.报价方已详细审查全部“询价公告”，包括全部参考资料和有关附件，按照规定提供报价文件正本1份，副本     份。
2.报价方在报价之前已经与贵单位进行了充分的沟通，完全理解并接受询价公告的各项规定和要求，对合理性、合法性不再有异议。
3.本报价有效期截止至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日。
4.我方同意按照贵方要求提供与报价有关的一切数据或资料。
5.联系方式
联系人：
电话：
传真：
地址：
邮编：
开户名称：
开户银行：
银行账号：          
        
报价人(盖章)：  

             

年    月    日

附件2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报价单
    服务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
	序号
	工作内容
	单价
	金额
	备注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注：1、报价费用包含完成本服务所需投入的所有相关费用、人员费用等，采购人不再另行支付其他任何形式的费用。不论结果如何，报价方均应自行承担所有与之有关的全部费用。
2、 供应商认为应当说明而本表中无相应栏目的，请在自行增加栏目加以说明。


报价人(盖章)：        
 
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
